
知识产权科专利运营系统流程图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联系电话：84444056 

申请审批 

（发明人） 

专利运营 

系统流程 

公示 

（知识产权科） 

签订合同 

（发明人、知识产权

科、技术转移中心） 

变更/备案手续 

（买方、发明人、技

术转移中心） 

开票、营收分配 

（发明人、知识产权

科、技术转移中心、

财务处） 

为 简 化 程

序，提高效

率，办理过

程中相关材

料原件由发

明人保管，

在最终分配

时一并提交

科技处知识

产权科。 

在线填写、在线打印 

线下审批 

扫描上传《审批表》 

科技处收到《审批表》 

开始公示 

公示期不低于 15天 

公示结束方可签合同 

签订合同后扫描上传、

登记 

督促对方打款 

款到方可办理 

我方配合买方提供相应

文件 

变更《手续合格》/许可

《备案证明》文件上传 

符合条件的，办理税费

减免手续 

相关文 

件上传 

发明人凭《开票通知》

到财务开具发票 

材料齐全，办理营收 

分配 

相关材料留底备案： 

发明人办理分配时应携

带：①《运营审批表》

②合同原件 1份③《许

可备案证明》或转让

《变更手续合格通知

书》原件 1份 


